和平县城区电子警察抓拍系统维修采购项目
投标报名表
项目采购编号：和公易采（公）[2015]22号         投标包组号：    

	投标供应商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
或被委托人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件
	

	报名登记备案起止时间
	2015年12月18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期间09：00-11:30,15:00-17:00（办公时间内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	开标时间
	2016年1月7日上午9时45分（北京时间）

	提交报名材料
	序号
	资料名称
	有的打

“√”

	
	1
	有效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	

	
	2
	投标人法人代表授权书（如法人代表报名，须提供身份证原件）
	

	
	3
	投标人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
	

	
	4
	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
	

	
	5
	其他（如有请详细备注）
	

	
	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报名须知：

1、 投标供应商须按招标文件要求一次性提交报名材料；

2、 以上报名材料复印件全部用A4纸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；

3、 投标实行报名收件与投标资格审查分离制度，收件人的言行不代表任何审查意见；

4、 本表仅用于投标供应商投标报名，中心不负责审核投标人提交的报名材料的真实性。
投标报名回执

	采购项目名称
	

	采购编号
	

	投标包组
	

	投标人报名

经办人及时间
	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时间：

	和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收件材料
	此栏目由和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填写：

□有效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□投标人法人代表授权书（如法人代表报名，须提供身份证原件）；

□投标人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
□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；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中心不负责审核以上投标人提交的报名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。
收件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时间：


须知：
1、 请投标供应商在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内递交投标保证金或参加投标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2、 投标实行报名收件与投标资格审查分离制度，收件人的言行不代表任何审查意见；

3、 此表仅用于投标人供应商投标报名登记备案存档使用。
